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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○
年
，
山
東
組
建
民
團
軍
，
目
的
是
協
助
正
規
軍
，
維
持
地
方
治
安
與
防
務
，
平
時
主
要
任
務
是

剿
匪
，
戰
時
可
以
轉
為
正
規
軍
。
山
東
省
民
團
總
指
揮
部
就
設
在
第
三
路
軍
總
指
揮
部
內
，
足
見
二
者
關
係
之

密
切
。韓

復
榘
將
全
省
劃
分
為
五
個
區
，
成
立
五
路
民
團
軍
及
指
揮
部
，
組
成
一
個
民
團
軍
體
系
。

山
東
省
民
團
　
總
指
揮
　
韓
復
榘
︵
兼
︶
　
總
參
謀
長
　
李
樹
春
︵
兼
︶

    

魯
東
民
團
軍
︵
第
一
路
，
駐
坊
子
︶
　
指
揮
　
趙
明
遠

    

魯
北
民
團
軍
︵
第
二
路
，
駐
臨
清
︶
　
指
揮
　
趙
仁
泉
　
參
謀
長
　
申
景
蘇

    

魯
西
民
團
軍
︵
第
三
路
，
柱
曹
州
︶
　
指
揮
　
谷
良
友
︵
後
易
王
冠
軍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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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
南
民
團
軍
︵
第
四
路
，
駐
新
泰
︶
　
指
揮
　
王
萬
青
︵
後
易
謝
書
賢
︶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參
謀
長
　
王
仲
文 

　
副
官
長
　
李
紹
周

　
膠
東
民
團
軍
︵
第
五
路
︶
　
指
揮
　
張
驤
伍
　
參
謀
長
　
李
星
五
　
副
官
長
　
劉
序
東

民
團
指
揮
部
下
設
縣
大
隊
，
大
隊
長
由
縣
長
兼
，
另
設
大
隊
副
一
名
，
由
總
指
揮
部
委
派
，
負
責
日
常
實

際
工
作
。
大
隊
下
設
中
隊
，
中
隊
長
由
指
揮
部
委
任
。
一
等
縣
設
三
個
中
隊
，
二
等
縣
設
二
個
中
隊
，
三
等
縣

設
一
個
中
隊
。
各
民
團
指
揮
部
還
下
轄
一
個
混
成
團
︵
第
一
路
民
團
指
揮
部
僅
成
立
二
個
混
成
營
︶
，
人
、
槍

由
所
轄
各
大
隊
抽
調
，
作
為
機
動
部
隊
使
用
。

各
路
民
團
軍
的
兵
力
在
一
千
至
三
千
人
之
間
，
總
兵
力
在
一
萬
二
千
人
左
右
，
相
當
於
一
個
甲
種
師
。

民
團
軍
是
一
支
有
薪
餉
的
常
備
軍
隊
，
所
有
官
兵
餉
糈
、
軍
裝
、
槍
械
、
彈
藥
等
費
用
，
南
京
方
面
自
然

不
予
開
支
，
全
由
縣
田
賦
附
加
項
下
徵
收
留
用
。

民
團
軍
在
追
剿
劉
桂
堂
及
驅
逐
劉
珍
年
的
作
戰
中
發
揮
了
一
定
作
用
，
而
在
剿
滅
中
、
小
股
匪
方
面
則
是

當
之
無
愧
的
中
堅
力
量
。
如
順
天
輪
被
劫
案
，
趙
明
遠
的
魯
東
民
團
軍
在
收
伏
海
匪
的
軍
事
行
動
中
便
起
了
關

鍵
作
用
。

民
團
軍
官
佐
多
為
久
經
陣
戰
的
職
業
軍
人
。
各
路
民
團
軍
指
揮
有
前
西
北
軍
高
級
將
領
，
如
谷
良
友
、
王

冠
軍
、
趙
仁
泉
；
有
前
北
洋
軍
高
級
將
領
，
如
趙
明
遠
、
張
驤
伍
；
有
現
役
之
第
三
路
軍
軍
官
，
如
王
萬
青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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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書
賢
。

魯
西
民
團
軍
︵
第
三
路
︶
指
揮
谷
良
友

︵
一
八
八
一
︱
一
九
三
四
︶
，
字
心
志
，
山
東
省

巨
野
縣
人
，
當
年
曾
與
馮
玉
祥
在
淮
軍
一
個
棚
裡

當
兵
，
是
西
北
軍
中
資
格
最
老
的
將
領
之
一
。

一
九
○
九
年
，
馮
在
關
外
新
民
府
清
新
軍
第
二
十

鎮
任
督
隊
官
︵
營
副
︶
，
谷
應
馮
之
邀
前
往
關
外
，

應
募
加
入
新
軍
，
在
馮
營
任
什
長
，
與
時
任
營
部

司
書
的
韓
復
榘
結
識
。
一
九
一
○
年
十
月
，
為
響

應
武
昌
首
義
，
馮
、
韓
、
谷
均
參
加
辛
亥
灤
州
起

義
，
事
敗
，
被
革
除
軍
職
，
遣
返
原
籍
。
一
九
一
一
年
，
馮
在
北
京
出
任
左
路
備
補
軍
第
二
營
營
長
，
東
山
再

起
。
谷
前
往
投
效
，
從
此
追
隨
馮
轉
戰
南
北
，
出
生
入
死
。
一
九
一
三
年
，
谷
任
京
衛
軍
左
翼
第
二
團
︵
團
長

馮
玉
祥
︶
第
一
營
︵
營
長
馮
兼
︶
第
四
連
排
長
。
一
九
一
六
年
八
月
討
伐
張
勳
，
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︵
旅
長
馮

玉
祥
︶
第
一
團
︵
團
長
鄒
心
鏡
︶
第
二
營
︵
營
長
張
維
璽
︶
第
六
連
連
長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，
在
江
蘇
浦

口
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補
充
團
︵
團
長
李
鳴
鐘
︶
第
一
營
營
長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十
月
，
在
湖
南
常
德
任
第
十
六
混

成
旅
第
三
團
︵
團
長
張
樹
聲
︶
第
二
營
營
長
︵
韓
復
榘
任
該
團
第
一
營
營
長
︶
。
一
九
二
○
年
在
河
南
信
陽
，

魯
西
民
團
軍
指
揮
谷
良
友
一
九
一
六
年
任
連
長
時
填
寫
的
履
歷
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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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第
一
團
︵
團
長
李
鳴
鐘
︶
第
三
營
營
長
。
一
九
二
一
年
八
月
，
在
陝
西
西
安
任
第
十
一
師
︵
師

長
馮
玉
祥
︶
第
二
十
二
旅
︵
旅
長
張
之
江
︶
第
四
十
三
團
︵
團
長
宋
哲
元
︶
第
三
營
營
長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北
京

南
苑
練
兵
期
間
，
任
馮
軍
第
二
十
一
旅
︵
旅
長
劉
郁
芬
︶
第
四
十
一
團
︵
團
長
孫
良
誠
︶
第
一
營
營
長
。
﹁
北

京
政
變
﹂
後
，
任
第
二
師
︵
師
長
劉
郁
芬
︶
第
三
旅
︵
旅
長
孫
良
誠
︶
第
一
團
團
長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十
月
，
隨

第
二
師
入
甘
，
任
第
十
二
師
︵
師
長
蔣
鴻
遇
︶
第
三
十
四
混
成
旅
旅
長
。
一
九
二
六
年
，
隨
第
十
二
師
開
赴
綏

遠
，
支
援
南
口
大
戰
。
﹁
五
原
誓
師
﹂
後
，
孫
連
仲
接
替
蔣
鴻
遇
擔
任
第
十
二
師
師
長
，
該
師
僅
剩
谷
旅
。
谷

隨
孫
西
進
蘭
州
，
再
回
援
陝
西
，
解
西
安
之
圍
。
北
伐
戰
爭
期
間
，
谷
升
任
暫
編
第
二
師
師
長
，
歸
孫
良
誠
第

一
方
面
軍
節
制
，
開
赴
山
東
戰
場
，
對
張
宗
昌
軍
作
戰
。
北
伐
結
束
後
，
谷
因
病
回
鄉
養
痾
，
直
至
韓
復
榘
主

魯
，
方
應
邀
重
返
軍
旅
，
出
任
民
團
軍
第
三
路
指
揮
。

一
九
三
四
年
，
谷
良
友
舊
病
復
發
，
經
西
醫
檢
查
，
診
斷
胃
癌
，
在
濟
南
住
院
治
療
。
時
駐
泰
山
的
馮
玉

祥
聞
訊
後
，
次
日
即
趕
到
濟
南
探
病
，
並
親
筆
寫
信
安
排
谷
去
北
京
做
手
術
。
由
於
癌
症
已
屆
晚
期
，
谷
病
體

極
度
衰
竭
，
不
宜
再
長
途
顛
簸
，
遂
在
濟
南
完
成
手
術
。
翌
日
，
馮
又
下
山
來
濟
南
看
望
，
韓
復
榘
也
於
術
前

術
後
頻
頻
探
視
老
友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︵
農
曆
九
月
九
日
︶
，
谷
病
逝
，
馮
趕
赴
醫
院
太
平
間
撫
棺

慟
哭
，
並
與
韓
磋
商
安
排
治
喪
事
宜
。
出
殯
之
日
，
第
三
路
軍
全
軍
帶
孝
舉
哀
，
分
散
在
全
國
各
地
的
前
西
北

軍
高
級
軍
政
人
員
雲
集
山
東
，
參
加
葬
禮
。
追
悼
會
上
，
韓
主
祭
，
馮
宣
讀
祭
文
，
聲
淚
俱
下
，
與
會
者
無
不

動
容
。
馮
為
谷
親
筆
題
寫
輓
聯
：
﹁
想
當
初
，
咱
同
心
同
德
同
革
命
，
音
容
宛
在
。
看
今
朝
，
你
先
生
先
死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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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生
，
豪
氣
長
存
。
﹂

谷
良
友
逝
後
，
前
西
北
軍
宿
將
、
山
東
鄉
村
建
設
研

究
院
副
院
長
︵
院
長
梁
漱
溟
︶
兼
軍
訓
主
任
王
冠
軍
接
任

魯
西
民
團
軍
︵
第
三
路
︶
指
揮
。

王
冠
軍
︵
一
八
八
九
︱
一
九
七
五
︶
，
字
紹
常
，
山

東
菏
澤
人
，
行
伍
出
身
，
西
北
軍
宿
將
，
一
九
○
六
年
入

清
新
軍
吃
糧
當
兵
。
一
九
一
六
年
九
月
，
在
直
隸
廊
坊
加

入
馮
玉
祥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任
排
長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在
湖

北
武
穴
升
任
第
二
團
第
三
營
第
四
連
連
長
，
一
九
二
○
年
在
河
南
信
陽
任
孫
良
誠
營
營
副
，
從
此
長
期
追
隨

孫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北
京
南
苑
練
兵
期
間
，
任
馮
軍
第
二
十
一
旅
︵
旅
長
劉
郁
芬
︶
第
四
十
一
團
︵
團
長
孫
良

誠
︶
第
二
營
營
長
。
北
伐
時
期
，
任
第
三
軍
︵
軍
長
孫
良
誠
︶
副
軍
長
、
國
民
軍
軍
官
學
校
教
育
長
︵
吳
化
文

前
任
︶
。
孫
良
誠
主
魯
期
間
，
任
省
府
農
礦
廳
廳
長
︵
一
九
二
九
年
二
月
九
日
︱
五
月
七
日
︶
。
孫
奉
命
撤

出
山
東
後
，
王
任
馮
軍
陝
西
教
導
師
師
長
。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月
蔣
馮
之
戰
，
任
馮
軍
第
一
路
第
十
六
軍
軍
長
。

一
九
三
○
年
中
原
大
戰
，
任
馮
軍
交
通
司
令
︵
聞
承
烈
任
副
司
令
︶
。
中
原
大
戰
後
，
西
北
軍
解
體
，
王
應
韓

復
榘
之
邀
赴
魯
，
先
後
擔
任
曹
縣
縣
長
︵
一
九
三
○
年
任
︶
、
山
東
鄉
村
建
設
研
究
院
︵
院
長
梁
漱
溟
︶
副
院

長
兼
軍
事
主
任
︵
一
九
三
三
年
任
︶
、
民
團
軍
第
三
路
指
揮
︵
一
九
三
四
年
十
月
任
︶
、
山
東
省
第
一
區
行
政

魯
西
民
團
軍
指
揮
︵
第
二
任
︶
王
冠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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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察
專
員
︵
一
九
三
五
年
二
月
任
︶
。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王
赴
四
川
經
營
廠
礦
企
業
。
一
九
五
○
年
代
任
山
東
省

政
協
委
員
、
人
大
代
表
，
一
九
七
五
年
二
月
在
濟
南
病
逝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陳
誠
致
電
蔣
介
石
，
稱
：
﹁
王
紹
常
氏
，
菏
澤
人
，
舊
西
北
軍
系
，
平
常

言
行
對
國
民
黨
反
對
甚
力
。
﹂

魯
東
民
團
軍
︵
第
一
路
︶
指
揮
趙
明
遠
︵
一
八
九
四
︱

一
九
七
四
︶
，
名
趙
光
，
山
東
益
都
人
，
回
族
，
行
伍
出
身
，
早

年
入
湖
北
督
軍
王
占
元
部
學
兵
營
，
逐
步
升
遷
至
旅
長
，
後
又
在

河
南
督
軍
寇
英
傑
部
任
師
長
。
一
九
三
○
年
韓
復
榘
主
魯
後
，
任

民
團
軍
第
一
路
指
揮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任
山
東
省
第
五
行
政
專
署
督

察
專
員
兼
保
安
司
令
，
頗
得
政
聲
。
抗
戰
初
期
在
重
慶
擔
任
﹁
中

國
回
教
協
會
﹂
常
任
理
事
，
動
員
穆
斯
林
參
加
抗
日
救
亡
活
動
。

抗
戰
勝
利
前
夕
，
返
魯
參
與
接
收
日
偽
政
權
，
任
省
合
作
處
處
長
。

抗
戰
勝
利
後
當
選
國
大
代
表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去
臺
灣
，
任
﹁
中
國

回
教
協
會
﹂
執
行
主
席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病
逝
高
雄
。

膠
東
民
團
軍
︵
第
五
路
︶
指
揮
張
驤
伍
︵
一
八
七
三
︱

一
九
五
九
︶
，
名
憲
，
河
北
省
冀
縣
人
，
行
伍
出
身
，
早
年
在

山
東
省
聯
莊
會
贈
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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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系
李
景
林
軍
任
少
將
旅
長
、
中
將
師
長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天
津
戰
役
，
國
民
軍
與
李
景
林
軍
對
陣
，
韓
復
榘

時
任
國
民
一
軍
第
一
師
第
一
旅
旅
長
，
擔
任
主
攻
；
張
憲
為
李
景
林
軍
師
長
，
擔
任
李
軍
補
助
隊
總
指
揮
。

一
九
三
三
年
應
韓
之
邀
任
膠
東
民
團
軍
︵
第
五
路
︶
指
揮
、
膠
東
剿
匪
總
指
揮
，
查
緝
菸
毒
，
清
剿
土
匪
，
殺

人
甚
伙
，
魯
人
以
﹁
張
閻
王
﹂
、
﹁
張
剝
皮
﹂
呼
之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十
月
，
任
山
東
省
第
七
區
行
政
督
察
專
員

︵
一
九
三
五
年
十
月
任
︶
。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韓
復
榘
將
膠
東
民
團
軍
與
膠
東
第
七
鄉
農
學
校
訓
練
人
員
組
編
為

第
二
補
充
旅
，
委
張
為
旅
長
，
參
加
抗
戰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初
，
第
二
補
充
旅
在
河
南
被
蔣
介
石
遣
散
，
張
息
影

西
安
，
易
名
﹁
襄
五
﹂
，
在
民
間
傳
授
拳
藝
。
張
愛
劍
如
命
，
據
說
有
十
把
好
劍
藏
匿
老
家
，
埋
於
老
屋
地
窖

內
。
一
九
五
九
年
，
張
回
家
取
劍
，
暴
露
身
分
，
被
山
東
省
公
安
部
門
逮
捕
，
旋
處
決
。

張
驤
伍
是
武
術
大
家
，
師
從
奉
天
宋
惟
一
習
武
當
太
極
拳
、
太
極
劍
及
八
卦
掌
，
又
為
﹁
神
槍
﹂
李
書
文

入
室
弟
子
，
尤
以
劍
法
精
絕
，
出
類
拔
萃
，
有
﹁
劍
俠
﹂
之
美
譽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任
中
央
國
術
館
副
館
長
︵
張

之
江
任
館
長
、
李
景
林
任
副
館
長
︶
。

魯
南
民
團
軍
︵
第
四
路
︶
指
揮
王
萬
青
︵
曾
任
第
三
路
軍
第
二
十
二
師
參
謀
長
︶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一
月
，

代
之
以
謝
書
賢
︵
一
九
二
九
年
任
第
三
路
軍
第
二
十
師
第
五
十
九
旅
第
二
團
團
長
，
一
九
三
○
年
任
手
槍
旅
第

一
團
團
長
︶
。

一
九
三
四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，
韓
復
榘
成
立
﹁
山
東
全
省
聯
莊
會
員
訓
練
會
﹂
，
這
是
一
種
民
間
的
准
軍
事

組
織
，
由
韓
多
峰
任
會
長
，
以
李
樹
春
、
程
希
賢
、
劉
書
香
、
過
之
綱
、
葛
金
章
、
安
樹
德
、
宋
邦
榮
、
張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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騫
︵
張
宗
昌
舊
部
︶
、
趙
允
協
、
鄭
繼
成
為
副
會
長
，
馬
千
里
為
常
務
副
會
長
兼
教
育
長
。

一
九
三
六
年
，
韓
多
峰
去
職
，
﹁
山
東
全
省
聯
莊
會
員
訓
練
會
﹂
易
名
﹁
山
東
省
聯
莊
會
員
訓
練
處
﹂
，

處
長
由
韓
復
榘
兼
任
；
常
務
副
處
長
為
李
樹
春
；
副
處
長
為
王
紹
堂
、
王
向
榮
、
張
鴻
烈
、
何
思
源
及
劉
書

香
；
顧
問
有
張
受
騫
、
趙
允
協
及
王
志
遠
；
督
練
為
趙
明
遠
、
趙
仁
泉
及
張
驤
伍
；
教
育
長
為
馬
千
里
。

各
縣
設
訓
練
處
，
縣
長
兼
訓
練
處
主
任
。
每
縣
調
訓
會
員
時
編
成
一
隊
，
設
隊
長
一
人
；
每
隊
轄
三
個
分

隊
，
各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；
每
分
隊
又
轄
三
個
班
，
各
設
班
長
一
人
。
隊
長
、
分
隊
長
由
各
師
軍
官
隊
學
員
中
委

聘
；
班
長
由
會
員
中
挑
選
。
每
期
訓
練
三
個
月
，
每
期
一
等
縣
調
訓
二
百
人
，
二
、
三
等
縣
人
數
較
少
。
調
訓

隊
員
全
是
壯
丁
，
每
四
十
畝
地
抽
一
名
壯
丁
。
壯
丁
來
隊
受
訓
，
須
自
攜
槍
枝
。
受
訓
壯
丁
無
薪
餉
，
僅
提
供

伙
食
及
一
套
藍
制
服
。
會
員
受
訓
期
間
，
接
受
學
科
、
術
科
訓
練
，
結
業
時
舉
行
一
次
打
靶
。
會
員
結
業
回
鄉
，

仍
操
舊
業
，
但
須
編
入
所
屬
鄉
︵
鎮
︶
後
備
隊
，
由
鄉
︵
鎮
︶
長
指
揮
，
維
持
地
方
治
安
。
會
員
每
隔
三
個
月

由
隊
長
召
集
會
操
一
次
，
每
年
由
總
會
派
員
會
同
縣
長
召
集
會
操
一
次
。
韓
復
榘
兩
年
內
在
四
十
四
個
縣
訓
練

聯
莊
會
員
三
萬
多
人
。
︵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一
百
三
十
六
頁
。
︶

聯
莊
會
與
民
團
軍
的
區
別
在
於
：
民
團
軍
是
有
固
定
薪
餉
的
常
備
武
裝
，
而
聯
莊
會
是
無
薪
餉
的
後
備

隊
。
建
立
聯
莊
會
的
目
的
是
為
協
剿
土
匪
，
維
持
地
方
治
安
及
補
充
兵
源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﹁
七
七
﹂
事
變
後
，
聯
莊
會
奉
命
結
束
。

聯
莊
總
會
會
長
韓
多
峰
︵
一
八
八
八
︱
一
九
八
七
︶
，
字
秀
岩
，
山
東
省
東
平
縣
人
，
早
年
闖
關
東
，
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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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清
新
軍
第
三
鎮
招
兵
，
遂
報
名
參
軍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，
馮
玉
祥
第
十
四
旅
駐
蹕
陝
西
西
安
，
韓
多
峰
被
調
撥

到
馮
旅
，
任
機
關
槍
連
排
長
，
以
後
歷
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機
關
槍
連
連
長
、
機
關
槍
營
營
長
。
駐
軍
湖
南
常
德

期
間
，
韓
多
峰
與
韓
復
榘
、
過
之
綱
、
葛
金
章
、
聞
成
烈
、
程
希
賢
等
十
三
位
營
長
被
袍
澤
戲
稱
為
﹁
十
三
太

保
﹂
。
北
京
﹁
南
苑
練
兵
﹂
期
間
，
韓
多
峰
與
韓
︵
復
榘
︶
、
過
、
葛
、
聞
皆
任
團
長
。
﹁
北
京
政
變
﹂
後
，

韓
︵
復
榘
︶
、
過
、
葛
升
任
旅
長
，
韓
多
峰
又
重
操
機
關
槍
舊
業
，
任
機
關
槍
教
導
團
團
長
。
天
津
戰
役
結
束
，

韓
復
榘
升
任
第
一
師
師
長
，
韓
多
峰
任
第
四
十
混
成
旅
旅
長
兼
綏
遠
殺
虎
關
鎮
守
使
。
﹁
晉
北
大
戰
﹂
時
，

韓
多
峰
旅
受
西
路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韓
復
榘
節
制
，
一
度
參
加
孤
山
爭
奪
戰
。
﹁
五
原
誓
師
﹂
後
，
馮
玉
祥
為

激
勵
士
氣
，
在
兵
員
總
數
不
變
的
基
礎
上
，
軍
官
一
律
官
加
一
等
，
韓
多
峰
從
旅
長
變
師
長
。
北
伐
期
間
，
韓

多
峰
奉
命
去
河
南
編
練
民
團
，
從
此
與
正
規
軍
無
緣
。
一
九
二
九
年
六
月
，
韓
復
榘
率
部
脫
離
西
北
軍
，
時
任

﹁
河
南
人
民
自
衛
團
﹂
團
長
的
韓
多
峰
在
開
封
宣
布
接
受
韓
復
榘
第
三
路
軍
節
制
︵
韓
多
峰
事
後
稱
是
被
﹁
裹

脅
﹂
︶
，
不
久
又
不
辭
而
別
，
去
山
西
向
馮
玉
祥
﹁
報
告
河
南
全
省
民
團
軍
解
散
經
過
﹂
。
︵
註
一
︶

馮
命
令
韓

多
峰
與
韓
占
元
再
秘
密
返
回
河
南
，
策
反
民
團
軍
官
兵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結
束
，
韓
多
峰
在
北
京
住
閒
一
段
時

間
後
，
又
應
韓
復
榘
之
邀
赴
魯
共
事
。

韓
多
峰
做
事
認
真
，
吃
苦
耐
勞
，
人
謂
之
有
﹁
三
勤
﹂
：
嘴
勤
、
手
勤
、
腿
勤
，
若
論
帶
兵
打
仗
，
則
勉

為
其
難
了
。
馮
玉
祥
知
人
善
用
，
當
年
駐
軍
陝
西
西
安
、
北
京
南
苑
時
就
委
其
經
營
軍
辦
工
廠
，
﹁
五
原
誓
師
﹂

︵
註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二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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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留
他
在
身
邊
﹁
差
遣
﹂
或
編
練
民
團
。
馮
評
價
他
：
﹁
見
韓
多
峰
先
生
，
知
其
為
人
所
重
，
知
其
為
人
所

輕
之
點
何
在
：
真
誠
不
假
，
鄉
氣
未
除
，
此
可
尊
重
之
人
也
；
鄉
氣
太
重
，
五
官
四
肢
齊
動
，
此
所
以
為
人
所

輕
視
也
。
﹂
︵
註
二
︶

不
管
別
人
是
否
輕
視
韓
多
峰
，
但
韓
復
榘
對
這
位
拜
把
子
大
哥
還
是
十
分
尊
重
。

韓
多
峰
長
韓
復
榘
三
歲
，
後
者
見
到
前
者
必
先
口
稱
﹁
大
哥
﹂
。
每
逢
韓
多
峰
母
親
壽
日
，
韓
復
榘
必
親

往
祝
壽
，
行
跪
拜
禮
。
韓
多
峰
母
親
說
：
﹁
你
是
省
政
府
主
席
還
給
我
行
大
禮
，
快
起
來
吧
！
﹂
韓
復
榘
說
：

﹁
官
再
大
，
大
哥
還
是
大
哥
，
您
還
是
我
娘
。
﹂
韓
多
峰
雖
擔
任
﹁
山
東
全
省
聯
莊
會
員
訓
練
會
﹂
會
長
，
還

兼
省
府
參
議
、
顧
問
，
終
因
能
力
有
限
，
關
係
不
夠
，
進
不
了
韓
復
榘
的
決
策
圈
。
韓
多
峰
也
說
自
己
是
﹁
顧

而
不
問
的
顧
問
﹂
，
︵
註
三
︶

聊
以
解
嘲
。

韓
多
峰
自
認
為
在
山
東
未
被
重
用
，
難
以
望
過
之
綱
、
葛
金
章
、
聞
承
烈
、
程
希
賢
等
人
項
背
，
意
頗
怏

怏
，
常
去
泰
山
、
南
京
，
向
馮
玉
祥
訴
說
委
屈
，
報
告
韓
復
榘
及
其
周
圍
人
的
動
向
，
成
為
馮
在
濟
南
的
耳
目
。

馮
在
其
日
記
裡
就
此
亦
有
所
記
錄
：
﹁
韓
多
峰
來
談
山
東
軍
事
及
政
治
甚
久
。
﹂
︵
註
四
︶

除
此
之
外
，
韓
多
峰
還
想
以
訓
練
聯
莊
會
為
名
，
給
自
己
拉
一
支
隊
伍
，
用
他
後
來
的
話
說
是
：
﹁
馮
先

生
曾
教
我
借
韓
的
政
權
，
掩
護
、
組
織
本
省
的
抗
日
力
量
。
﹂
︵
註
五
︶

韓
復
榘
對
他
的
活
動
漸
漸
有
所
察
覺
。

︵
註
二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一
月
二
日
。

︵
註
三
︶ 

 

韓
多
峰
：
︿
聯
莊
會
的
緣
起
﹀
，
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一
百
三
十
二
頁
。

︵
註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。

︵
註
五
︶ 

韓
多
峰
：
︿
聯
莊
會
的
緣
起
﹀
，
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一
百
三
十
二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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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對
前
西
北
軍
袍
澤
很
念
舊
情
，
但
與
他
們
打
交
道
是
有
底
線
的
，
不
要
說
韓
多
峰
，
就
是
馮
玉
祥
要
染

指
他
的
軍
隊
也
絕
不
答
應
。
韓
復
榘
於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致
電
在
南
京
的
馮
，
提
及
：
﹁
韓
多
峰
有

組
織
的
事
。
﹂
馮
對
此
極
為
警
覺
，
因
事
關
重
大
，
立
即
派
人
到
濟
南
說
明
一
切
。
︵
註
六
︶

韓
復
榘
看
在
昔
日

袍
澤
份
上
，
未
再
追
究
，
只
解
除
其
聯
莊
會
長
職
務
，
仍
保
留
顧
問
頭
銜
。
事
後
，
韓
復
榘
對
韓
多
峰
漸
冷
淡
，

韓
多
峰
自
覺
無
趣
，
在
濟
南
又
住
了
七
、
八
個
月
，
終
於
悻
悻
而
去
。

抗
戰
初
期
，
接
替
韓
復
榘
擔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的
沈
鴻
烈
委
任
韓
多
峰
為
山
東
省
第
四
區
行
政
督
察

專
員
兼
保
安
司
令
︵
一
九
三
九
年
九
月
離
職
︶
。
一
九
四
三
年
六
月
，
任
魯
蘇
豫
皖
邊
區
剿
匪
總
指
揮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退
役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後
歷
任
山
東
省
人
大
代
表
、
山
東
省
政
協
委
員
。
一
九
八
七
年
三
月
二
十
五

日
在
濟
南
病
逝
，
終
年
九
十
九
歲
。

︵
註
六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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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為
聯
莊
會
員
示
範
戰
鬥
動
作
。

韓
復
榘
指
導
聯
莊
會
員
練
習
射
擊
。


